
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 � � �根据 《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鼎捷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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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６０２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

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

签号码共有

３６

，

０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14 年 1 月 22 日

股票简称:思美传媒 股票代码:002712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SIMEI� MEDIA� CO.,LTD.

(注册地址:杭州市南复路 59 号)

2014年 1月

特别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

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美传媒”、“公司”、“本公司”或“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一）本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间接持股自愿锁定的承诺

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之朱明虬；公司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程晓文、吕双元、徐兴荣；公

司股东、董事之余欢、陈静波；公司股东、高级管理人员之唐刚承诺：（

１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

）若公司上市

后

６

个月内发生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若发行人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若发行人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的情

形，本人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６

个月，且不因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终止履行。

公司股东之首创投资、朱明芳、边恒、盛为民、虞军、俞建华、王秀娟、颜骅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股东之吴红心、同德投资、陶凯、朱昌一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同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朱明虬、程晓文、徐兴荣、余欢、吕双元、陈静波、王秀娟、李

微、邱凌云、唐刚承诺：在其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

任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

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朱明虬、程晓文、徐兴荣、吕双元、余欢、陈静波、唐

刚承诺：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

２

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票在此期间发生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且本承诺不因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

因终止。

（二）关于因信息披露重大违规回购新股、购回股份、赔偿损失的相关承诺

经中国证监会、公司上市所在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认定，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导致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

的，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负有其所各自承诺的回购新股、购回股份、赔偿损失等

义务。

１

、相关主体的承诺

（

１

）发行人相关承诺

公司承诺：“若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导致对判断公

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公司将及时提出股份回购预案，并提交董事会、股

东大会讨论，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不含原股东公开发售的股份），回购价格按照发行价（若发

行人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加算银行同

期存款利息确定，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实施。在实施上述股份回购时，如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

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若因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

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上述违法事实被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认定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将本着简化程序、积极协商、先行赔付、切实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原则，按照投

资者直接遭受的可测算的经济损失选择与投资者和解、通过第三方与投资者调解及设立投资者赔偿基金等

方式积极赔偿投资者由此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 ”

（

２

）发行人控股股东的相关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朱明虬承诺：“若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导致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将依法购回首次公开发行时本

人已转让的发行人原限售股份（如有），购回价格按照发行价（若发行人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确定，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程序实施，在实施上述股份购回时，如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若因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

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

３

）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相关承诺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若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２

、公告程序

若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被中国证监会、公司上市所在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认定为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在公司收到相关认定文件后

２

个交易日内，相关各方应就该等事项进行公

告，并在前述事项公告后及时公告相应的回购新股、购回股份、赔偿损失的方案的制定和进展情况。

３

、约束措施

（

１

）若上述回购新股、购回股份、赔偿损失承诺未得到及时履行，公司将及时进行公告，并将在定期报告

中披露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回购股份、购回股份以及赔偿损失等承诺的履

行情况以及未履行承诺时的补救及改正情况。

（

２

）发行人控股股东朱明虬以其在前述事实认定当年度或以后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中其享有的现金

分红作为履约担保，若其未履行上述购回或赔偿义务，其所持的公司股份不得转让。

（

３

）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其在前述事实认定当年度或以后年度通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所

获得的现金分红作为上述承诺的履约担保。

（三）关于上市后三年内公司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时稳定股价的预案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股票上市后三年内股票

价格低于每股净资产（每股净资产

＝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

股本总额，下同）时，公司将采取股价稳定预

案，具体如下：

１

、实施稳定股价预案的条件

公司上市后三年内，每年首次出现持续

２０

个交易日收盘价均低于每股净资产时，启动稳定公司股价的

预案。

２

、股价稳定预案的具体措施

公司股票上市后三年内，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时，将采取以下股价稳定措施：

若公司股票上市后三年内，每年首次出现持续

２０

个交易日收盘价均低于每股净资产时，公司将在

５

个

工作日内与本公司控股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协商确定稳定股价的具体方案，该方案包括但不限于符

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公司回购股份及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等，如该等方案需要

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的，则控股股东应予以支持。

如各方最终确定以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作为稳定股价的措施， 则公司承诺以稳定股价方案公告时，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可供分配利润

１０％

的资金回购社会公众股，回购价格不超过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同时应

独立董事要求将当年独立董事津贴调低

２０％

。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承诺：在公司上市后三年内，若发生公司股票收盘价格持续低于每股净资产的情形，

且该情形持续达到

２０

个交易日时，本人承诺将以稳定股价方案公告时，本人所获得的公司上一年度的现金

分红资金增持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

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人承诺在公司上市后三年内，若发生公司股票收盘价

格持续低于每股净资产的情形，且该情形持续达到

２０

个交易日时，本人承诺将以稳定股价方案公告时，本

人所获得的公司上一年度的现金分红资金增持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

公司独立董事承诺：本人承诺在公司上市后三年内，若发生公司股票收盘价格持续低于每股净资产的

情形，且该情形持续达到

２０

个交易日时，本人将主动要求将当年独董津贴调低

２０％

。

稳定公司股价的具体方案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制定，并确保不会因公司社会公众股占

比不足而不符合上市条件。

３

、公告程序

公司应在满足实施稳定股价措施条件之日起

２

个交易日发布提示公告，并在

５

个交易日内制定并公告

股价稳定具体措施。 如未按上述期限公告稳定股价措施的，则应及时公告具体措施的制定进展情况。

４

、约束措施

（

１

）公司自愿接受主管机关对其上述股价稳定措施的制定、实施等进行监督，并承担法律责任。

（

２

）若公司控股股东朱明虬未履行上述增持公司股份的义务，公司以其获得的上一年度的现金分红为

限，扣减其在当年度或以后年度在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中所享有的现金分红。

（

３

） 公司应及时对稳定股价措施和实施方案进行公告， 并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公司及其控股股东、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股价稳定措施的履行情况，及未履行股价稳定措施时的补救及改正情况。

（

４

）公司将提示及督促公司未来新聘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公司发行上市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已作出的关于股价稳定措施的相应承诺要求。

（四）公司发行前持股

５％

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１

、公司第一大股东朱明虬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本次发行前，朱明虬直接持有公司

５８．４２％

的股权，同时还持有公司股东之首创投资

４２．９８７％

的股权，首

创投资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前

７．６７％

的股份，其持股及减持意向如下：

（

１

）公司股票上市后三年内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

２

）公司股票上市三年后的二年内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份在该期间

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

（

３

）朱明虬承诺在其实施减持时（且仍为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至少提前五个交易日告知公司，并积极

配合公司的公告等信息披露工作。

２

、公司第二大股东吴红心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本次发行前，吴红心持有公司

９．５９％

的股权，其持股及减持意向如下：

（

１

）公司股票上市后一年内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

２

）公司股票上市一年后的二年内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其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２５％

，即

１７５

万股；

（

３

）吴红心承诺将在实施减持（且仍为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时，至少提前五个交易日告知公司，并积极

配合公司的公告等信息披露工作。

３

、公司第三大股东首创投资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本次发行前，首创投资持有公司

７．６７％

的股份，其持股及减持意向如下：

（

１

）公司股票上市后三年内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

２

）公司股票上市三年后的二年内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份在该期间

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

（

３

）公司股票上市三年后，首创投资承诺将在实施减持（且仍为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时，至少提前五个

交易日告知公司，并积极配合公司的公告等信息披露工作。

（五）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的承诺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如本公司在本次发行工作期间未勤勉尽责，导致国信证券所制作、出具的

文件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并造成投资者

直接经济损失的，在该等违法事实被认定后，国信证券将本着积极协商、切实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

利益的原则，自行并督促发行人及其他过错方一并对投资者直接遭受的、可测算的经济损失，选择与投资者

和解、通过第三方与投资者调解及设立投资者赔偿基金等方式进行赔偿。国信证券保证遵守以上承诺，勤勉

尽责地开展业务，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并对此承担责任。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如本所在本次发行工作期间未勤勉尽责，导致本所所制作、出

具的文件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并造成投

资者直接经济损失的，在该等违法事实被认定后，本所将本着积极协商、切实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

利益的原则，自行并督促发行人及其他过错方一并对投资者直接遭受的、可测算的经济损失，选择与投资者

和解、通过第三方与投资者调解及设立投资者赔偿基金等方式进行赔偿。本所保证遵守以上承诺，勤勉尽责

地开展业务，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并对此承担责任。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承诺：如本所在本次发行工作期间未勤勉尽责，导致本所制作、出具的文件对重大

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并造成投资者直接经济损

失的，在该等违法事实被认定后，本所将本着积极协商、切实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原则，自

行并督促发行人及其他过错方一并对投资者直接遭受的、可测算的经济损失，选择与投资者和解、通过第三

方与投资者调解及设立投资者赔偿基金等方式进行赔偿。本所保证遵守以上承诺，勤勉尽责地开展业务，维

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并对此承担责任。

如无特别说明，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

同。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数据及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见本公告后附件）及主要

财务数据，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修订）》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思美传媒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３１

号”文核准，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２

，

４３３

万股，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不超过

１

，

８２５

万股，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不超过

２

，

４３３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公司根据发行价格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量，确定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为

２

，

１３２．９８７８

万股，占

公司发行后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其中公开发行新股数量

１

，

２３５．１５０９

万股， 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总数

８９７．８３６９

万股。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

配售

４２９．７８７８

万股，网上定价发行

１

，

７０３．２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２５．１８

元

／

股。 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资金扣

除公司承担的相关发行费用后归公司所有，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所得资金扣除股东承担的相关发行费用

后归转让股份的股东所有。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２０１４

］

３２

号

文） 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简称 “思美传媒”，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７１２

”；本次公开发行的

２

，

１３２．９８７８

万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起上市交易。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本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在巨潮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招股说明书的披

露距今不足一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１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

３

、股票简称：思美传媒

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７１２

５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８

，

５３１．９５０９

万股

６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２

，

１３２．９８７８

万股，其中，公司公开发行新股数量

１

，

２３５．１５０９

万股，公司股东

公开发售股份总数

８９７．８３６９

万股

．

７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

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８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期限及对其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详见“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部分相关内容。

９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０

、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

项目 股东名称

／

姓名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可上市交易时间

（非交易日顺延）

一、发行前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

朱明虬

４

，

０８９．５１７１ ４７．９３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３

日

余 欢

３２２．３２６６ ３．７８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３

日

程晓文

１４５．０４７０ １．７０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３

日

吕双元

８０．５８１７ ０．９４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３

日

徐兴荣

８０．５８１７ ０．９４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３

日

唐 刚

８０．５８１７ ０．９４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３

日

陈静波

４５．６６３０ ０．５４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３

日

首创投资

５３７．２１０９ ６．３０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３

日

边 恒

４５．６６３０ ０．５４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３

日

盛为民

３５．７０００ ０．４２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３

日

虞 军

４５．６６３０ ０．５４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３

日

俞建华

４５．６６３０ ０．５４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３

日

王秀娟

４５．６６３０ ０．５４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３

日

颜 骅

２６．８６０６ ０．３１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３

日

吴红心

６７１．５１３７ ７．８７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

陶 凯

６７．１５１４ ０．７９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

朱昌一

３３．５７５７ ０．３９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

小计

６

，

３９８．９６３１ ７５．００

二、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

本次公开

发行的股

份

网下询价发行的

股份

４２９．７８７８ ５．０４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

网上定价发行的

股份

１

，

７０３．２０００ １９．９６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

小计

２

，

１３２．９８７８ ２５．００

合 计

８

，

５３１．９５０９ １００．００

—

注

１

：若公司上市后

６

个月内发生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票在

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

应相应调整）的情形，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之朱明虬，公司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程晓文、吕

双元、徐兴荣，公司股东、董事之余欢、陈静波，公司股东、高级管理人员之唐刚将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上述

锁定期届满自动延长

６

个月，且不因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终止履行。

注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２

，

１３２．９８７８

万股，其中公开发行新股数量

１

，

２３５．１５０９

万股，公司股东公开

发售股份总数

８９７．８３６９

万股。

１１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２

、上市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１

、中文名称：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Ｓｉｍｅｉ Ｍｅｄｉａ Ｃｏ．

，

Ｌｔｄ．

２

、注册资本：

７

，

２９６．８０

万元（本次发行前）

８

，

５３１．９５０９

万元（本次发行后）

３

、法定代表人：朱明虬

４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９

日

５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６

、公司住所：杭州市南复路

５９

号

７

、邮政编码：

３１０００８

８

、董事会秘书：徐兴荣

９

、电话号码：

０５７１－８７９２６０７２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３－８６５８８０２８

１０

、发行人电子信箱：

ＩＲ＠ｍｅｉｄａ．ｃｏｍ

１１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ｉｍｅｉ．ｃｃ

１２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各类广告，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调研服务，会

展服务，培训服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上述经营范围内不含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１３

、主营业务：媒介代理及品牌管理。

１４

、所属行业：商业服务业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

１

、直接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朱明虬

４

，

０８９．５１７１ ４７．９３

余 欢

３２２．３２６６ ３．７８

程晓文

１４５．０４７０ １．７０

徐兴荣

８０．５８１７ ０．９４

吕双元

８０．５８１７ ０．９４

唐 刚

８０．５８１７ ０．９４

王秀娟

４５．６６３０ ０．５４

陈静波

４５．６６３０ ０．５４

２

、间接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首创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５３７．２１０９

万股，占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的

６．３０％

。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首创投资间接持股情况如下：

姓 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间接持股量（万股）

朱明虬

２４０．７２７ ４２．９８７ ２３０．９３０８

邱凌云

１４．００ ２．５０ １３．４３０３

李 微

１０．５０ １．８８ １０．０９９６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董事长朱明虬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完成后，其直接持有公司

４７．９３％

的股份，同时还持

有公司股东之首创投资

４２．９８７％

的股权，首创投资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前

６．３０％

的股份。

公司董事长朱明虬除投资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首创投资外， 还持有杭州酩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４．２１％

（计

２０

万元）的股权。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

此次发行后上市前，公司股东总数为

３２

，

４７３

户，其中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比例（

％

）

１

朱明虬

４

，

０８９．５１７１ ４７．９３

２

吴红心

６７１．５１３７ ７．８７

３

首创投资

５３７．２１０９ ６．３０

４

余 欢

３２２．３２６６ ３．７８

５

程晓文

１４５．０４７０ １．７０

６

吕双元

８０．５８１７ ０．９４

７

徐兴荣

８０．５８１７ ０．９４

８

唐 刚

８０．５８１７ ０．９４

９

陶 凯

６７．１５１４ ０．７９

１０

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６．０８７８

０．６６

０．６６

小计

６

，

１３０．６０ ７１．８５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１

、 发行股票数量为

２

，

１３２．９８７８

万股： 其中， 网下配售数量为

４２９．７８７８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１５％

，网上定价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０３．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９．８５％

；同时，依据股票来源，其中老股发

售数量为

８９７．８３６９

万股，公司新股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３５．１５０９

万股。

２

、发行价格为：

２５．１８

元

／

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

１

）

２４．０６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２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

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２

）

２０．５７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２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

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３

、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下称“网下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下

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售向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４２９．７８７８

万股，有

效申购数量为

４

，

６３０

万股，认购倍数为

１０．７７

倍，有效报价的股票配售对象为

１７

个。本次发行网上定价发行

１

，

７０３．２０

万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

１．１４７２７１７１０１％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８７

倍。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及

网下配售均不存在余股。

４

、公司发行新股募集资金总额：

３１１

，

０１０

，

９９６．６２

元。

５

、新股发行费用总额：本次发行费用共计

３５

，

４２０

，

８１９．５１

元，具体明细如下：

费用名称 金额（元）

承销保荐费用

２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审计验资费用

３

，

０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律师费用

２

，

６５０

，

０００．００

信息披露费用及税费

１

，

９９０

，

０００．００

登记及上市初费

２４０

，

８１９．５１

合计

３５

，

４２０

，

８１９．５１

本次发行新股每股发行费用

２．８７

元

／

股。 （新股每股发行费用

＝

新股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新股发行股本）

６

、公司募集资金净额：

２７

，

５５９．０１

万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７

日对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天健验［

２０１４

］

９

号”验资报告。

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８．６６

元（按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资产与本次发行筹资净额

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８

、 发行人每股收益：

１．０５

元

／

股 （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按照发行后股本摊薄计

算）。

９

、 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情况： 公司股东公开发售存量股份

８

，

９７８

，

３６９

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５．１８

元，扣除承销费

６

，

５５６

，

１８４．６１

元，公司股东实际取得存量股转让款

２１９

，

５１９

，

１４６．８１

元，公司股东公开

发售存量股份所得资金不归公司所有。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上市公告书中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审计，与上市后披

露的年度报告中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幅度（

％

）

流动资产

７３

，

６２２．９８ ５５

，

３８６．８９ ３２．９２

流动负债

２４

，

４７８．８３ １４

，

７９８．５９ ６５．４１

［注

１

］

总资产

７５

，

５２４．２３ ５７

，

４４５．３４ ３１．４７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５１

，

１２７．０３ ４２

，

６４６．７５ １９．８８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７．０１ ５．８４ ２０．０３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增减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６３

，

８７３．０８ １４４

，

３９７．４２ １３．４９

营业利润

１１

，

０９８．２８ １１

，

６０８．６３ －４．４０

利润总额

１１

，

２６０．０４ １２

，

２７７．５１ －８．２９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８

，

４９２．２９ ９

，

４５２．０５ －１１．３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发行人股东净

利润

８

，

４９２．２９ ９

，

４５２．０５ －１１．３１

基本每股收益

１．１６ １．２９ －１０．０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１．１６ １．２９ －１０．０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８．０９ ２４．１５ －６．０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８．０９ ２４．１５ －６．０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

，

１３０．３４ ６

，

９２２．９２ －２５．８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０．７０ ０．９５ －２６．３２

注：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的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为两期

数的差值。

注

１

：公司流动负债增幅较高，主要原因参见“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财务状况

发行人资产规模保持稳定，资产流动性高，资产负债率较低，整体财务状况良好。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流

动资产、 流动负债、 总资产分别为

７３

，

６２２．９８

万元、

２４

，

４７８．８３

万元和

７５

，

５２４．２３

万元， 分别较上年变动

３２．９２％

、

６５．４１％

和

３１．４７％

；其中：应收账款

２４

，

６５１．１２

万元，较上年增加

１０７．６２％

，预付账款

９

，

９５１．０６

万元，

较上年增加

１７．４７％

；应付账款

１７

，

０６７．９５

万元，较上年增加

６６．３７％

，预收账款

３

，

９６１．８２

万元，较上年增加

２６４．１０％

，主要原因系公司规模扩大，收入、成本同时增加，相对应的应收款和预付款余额增加；同时公司扩

大了省外市场，而省外市场需要预付，因此预付账款增加；公司预收中主要是由于云南白药一季度投放款，

因此预收账款增加。

（二）经营业绩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为

１６３

，

８７３．０８

万元，较上年增长

１３．４９％

；营业利润为

１１

，

０９８．２８

万元，较上年

下降

４．４％

；利润总额为

１１

，

２６０．０４

万元，较上年下降

８．２９％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８

，

４９２．２９

万元，较上

年下降

１１．３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８

，

４９２．２９

万元，较上年下降

１１．３１％

，基本每股收益

１．１６

元，

较上年下降

１０．０８％

。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增长

１３．４９％

，主要原因系代理类收入和户外收入增幅较大，同时品管、

数字互动收入均有增长；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每股收益等指标较上年均有不同程度下降，主要

原因系公司布局人才战略，相应人工成本增加较大，同时由于规模扩张，费用增加导致利润减少。

（三）现金流量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５

，

１３０．３４

万元，较上年减少

２５．８９％

，主要原因系本期

业务量增大，引起应收账款增加。

三、下一报告期的业绩预计

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一季度主营业务收入为

３１

，

０２５．７７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８９．７３

万元（未经

审计）。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４

年一季度主营业务收入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０％－５０％

，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在

３１．０２５．７７

万元至

４６

，

５３８．６５

万元之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

１８９．７３

万元人

民币至

２８４．５９

万元人民币之间。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在上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

二、本公司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

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１

、本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营状况正常；主营业务目标进

展情况正常；

２

、本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或生产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采购和销售价格、采购和销售方式、所

处行业或市场的重大变化等）；

３

、公司未订立可能对公司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４

、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５

、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６

、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７

、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８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９

、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０

、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１１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１２

、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１３

、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何如

住所： 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联系地址： 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６２０

保荐代表人： 汪怡、孔海燕

项目协办人： 付辉

项目联系人： 汪怡、孔海燕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国信证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上市保荐书》，国信证券的推荐意见如下：

国信证券认为思美传媒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思美传媒股票具备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国信证券愿意推荐思美传媒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

荐责任。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月 22日

2014年 1 月 22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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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保荐人（主承销商）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至二十六层)

根据《上海安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于 2014年 1月 21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楼主持了上海安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2” 位数 62

末“3” 位数 602、727、852、977、102、227、352、477

末“4” 位数 3789、5789、7789、9789、1789、4118、9118

末“5” 位数 29541、49541、69541、89541、09541

末“6” 位数 160416、360416、560416、760416、960416、764517

末“7” 位数 0505567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上海安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

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20,616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上

海安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上海安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4年 1月 22日

上海安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易事特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广东易事特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21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

区10栋2楼主持了广东易事特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公平、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公证员的监督下进行并公

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2

”

位数

93

末

“

3

”

位数

225 425 625 825 025 960

末

“

4

”

位数

9772

末

“

5

”

位数

46853 66853 86853 06853 26853 12008 62008

末

“

6

”

位数

857665

末

“

7

”

位数

0075637 2129857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广东易事特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35,824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广东易事特电源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广东易事特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月22日

广东欧浦钢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A股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根据《广东欧浦钢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发行

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于2014年1月21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10栋1楼主

持了广东欧浦钢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中签摇号

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

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2

”

位数

61 11

末

“

4

”

位数

2850 5350 7850 0350

末

“

5

”

位数

00415 50415 14216

末

“

6

”

位数

356639 856639

末

“

7

”

位数

0444532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广东欧浦钢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

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30,022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

购500股广东欧浦钢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广东欧浦钢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4年1月22日


